
谁该为创业板直接退市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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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不再行路难
唐 人

合肥城市交通透视之一

前些年，合肥的公交

曾经是很方便的，但是近

几年，感觉越来越不济

了。先是空调车的收费，

一年四季无论寒暑，空调开与不开，一律加

收一元。后来民怨太大，改为分季收费，其

实也是很多时候空而不调，费是照收的。

这当然还是小菜一碟。

最明显的变化始自几年前的那次线

路改革。记得当时方案一公布，就引起一

片强烈反对；后来宣布暂缓执行，不再征

求群众意见，实际是缓而照行，化整为零，

分期分批照改不误。结果是线路分散了，

许多原来通车的路段减少，或者不再通

车；车次减少了，原来几分钟十几分钟就

有车的站点，现在很长时间等不到车；再

就是站点稀了，原来三个站点的路段现在

往往只剩两个甚至一个。还有就是同一

线路的“分段通行”，原来可以一车到达的

线路，现在非得转车换乘不可，这除了增

加乘客的麻烦和时间消耗，实实在在的就

是让你多掏钞票。

笔者的老伴今年六十多岁了，还在一

所老年大学发挥余热。前几年从所住大

院的小东门站，有两三条线路公交车可以

到达学校所在的杏花公园附近。自从长江

中路改造以后，一下子就变得无车可乘。

如果要到宿州路或逍遥津乘车，出门要走

一站路，到了那头下车还有一站路距离。

两头加起来，与实际乘车距离差不多；还要

爬天桥、钻地道、等车、挤车，受罪不说，时

间比走路一点不少，这车还能坐吗？

没有公交车，不会(年龄大了也不敢)骑

自行车，又不能天天打的(打不起也打不

到)，于是只有步行。问题是步行也不容

易。从小东门到杏花公园，东西方向要经

过长江路、安庆路、淮河路，南北方向要跨

越含山路、宿州路、徽州大道、花园街、六安

路、蒙城路等；粗略算来，要过八九个路

口。人流拥挤、飞车横行，深池高垒、险象

环生；单程一般要走四五十分钟，遇上雨雪

天气，少说要一个小时。如此一天来回四

趟，如何经受得了!

何时不再行路难？我们期待着。

（作者曾为省城某文化报总编辑）

星雨

来论L lailun

经视J jingshi

征收房产税是调控房价的“一张好牌”吗？
张扬

日前，有一则消息引人注目，说的是证

监会成立专门小组研究退市制度，创业板

有望先行试点直接退市。

在海外成熟市场，退市是一种最普遍

和最正常不过的市场行为，美国纳斯达克

市场每年大约有8%的公司退市，英国AIM

市场的退市率更高。因此，健全退市制度

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大趋势，不值得大惊小

怪或张皇失措。

不过，投资者最关心的可能是，若股票

直接退市了，造成的损失该由谁来买单？

有人说，发审委应当首负其责，因为你们把

关不严，将一些滥竽充数者混入“上市队

伍”，质量不过关，你不负责谁负责？也有

人说，上市公司应当受罚。上市之初，到处

“忽悠”，什么“最有投资价值”，承诺“有丰

厚回报”，结果不但当铁公鸡一毛不拔，最

后还来个鸡飞蛋打——退市！还有人说那

些当“托”的券商也脱不了干系，你作为上

市保荐人，没有火眼金睛或被利益蒙蔽，将

烂公司包装上市，这某种程度上不也是“谋

财害命”吗？当然，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

慎，股市这碗饭也不是谁都能吃的。投资

股市风险自担，怪不得别人，倘若你买的是

退市的股票，也只有认倒霉了。

客观而言，以上这些说辞都有一些道

理，不过他们也都可能觉得“冤”。比如，发

审委说我严格按照程序审批，当时并没有

发现问题，之所以后来“犯事了”，并不能证

明当时它就不好。上市公司也辩解，市场经

济潮起潮落，高峰低谷风云莫测，我们原先

是满腔热情准备大干一番，但人算不如天

算，谁敢担保它就“金刚不坏”呢。券商自然

也推脱，理由与上面大同小异。投资者就更

要喊冤了，我们正是相信你们的眼光、专业、

权威，为什么最后“受伤的总是我”？

如此说来，大家都冤，但又都负有责

任，正所谓“责任共担，利益共沾”。从这层

意义上讲，谁为创业板直接退市买单？看

来，以上这几个主体谁都跑不掉。不过，我

们能否健全补偿机制，或转三板作缓冲？

总之，别让普通投资者这一家当“冤大头”！

不能让酒驾反弹
高国春

酒驾之害，毋庸赘言。2009 年下半

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严厉打击酒后驾车

整治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让人深感欣

慰。然而整治行动一结束，酒后驾车又有

卷土重来之势。11月，山东省莘县城关镇

黄河村村民朱连春在大量饮酒后，驾驶三

轮汽车拉载21人在回家途中与一辆大货

车相撞。醉驾不仅造成司机朱连春死亡，

还夺走了他15位亲人的生命。而日前又

传来“河南洛宁县邮政局长酒后驾车撞死

5少年”的消息，真令人揪心！

应当认识到，酒后驾车是维持了很长

时间的惯性行为，不会在短期内销声匿

迹。打击酒后驾驶，需要疾风暴雨式的专

项打击以增强威慑力和舆论声势，更需要

稳定的长效机制。

笔者认为，要让酒后驾车不反弹，首

先，要加大行政和刑事处罚力度，提高酒

后驾车违法成本，真正让驾驶者敬畏法

律，坚决打击酒驾者的嚣张气焰，使酒后

驾驶成为不能碰、不敢碰的“高压线”，让

驾驶人员谈酒色变。其次，要建立长效机

制，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严惩的前提是严

查，要严格执法，坚决顶住“人情风”，一视

同仁。再次，要加强宣传教育，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提高人的素质。向驾驶人员讲

清“严是爱，松是害”的道理，让驾驶人员

养成“饮酒不驾车、驾车不饮酒”的良好习

惯。只有如此，驾驶人员才能长期保持对

饮酒的戒备心，路上的行人和正常行驶的

车辆才能获得一个有秩序的安全的交通

环境。 （作者系合肥市政法委干部）


